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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中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外國語文學系主辦之《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第六期於即日

起敬向海內外徵求教育暨外國語文學科論文。本刊長年徵稿，來稿隨到隨審，並依通過審

查日期先後，視本刊編輯作業之進度與當期篇幅容納之情形，安排來稿刊登之順序。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期徵稿日期即日起至期徵稿日期即日起至期徵稿日期即日起至期徵稿日期即日起至 9999777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歡迎踴躍賜搞。 

來稿請寄：中華民國台灣省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七百零七號中華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並請另紙載明單位職銜、聯絡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 電子郵件信箱: tec@chu.edu.twtec@chu.edu.twtec@chu.edu.twtec@chu.edu.tw 主旨:投稿投稿投稿投稿    第第第第 xxxx 期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期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期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期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 ) 

有關事項洽詢，請電：03-5186606 中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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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簡則徵稿簡則徵稿簡則徵稿簡則    

 

一、本學報為純學術性質之定期刊物，於每年六月與十二月出版為原則，投稿截止

日分別為毎年四月底與十月底。 

二、本學報以刊載有關教育暨外國語文學之中外文學術論文、書評與研究通訊為

原則。 

三、來稿須附中、英文摘要，以三百字為原則，並附三至七個關鍵字。體例依本

刊所定。 

 四、來稿除特約者外，學術論文每篇以一萬字至一萬五千字為原則。來稿應以電

腦打字。 

五、本學報學術論文稿件應經兩名審查委員同意始得刊載，每篇最多經三名審查

委員匿名審查。    

六、本學報著作之著作權歸作者所有。本學報僅保留學報紙本與電子版之一次刊 

載權。本學報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 

七、本學報無稿酬，贈送作者成書二冊或光碟一片。 

八、作者有提供文稿電子檔及就第一次排版清樣進行校對之義務。 

  


